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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各地建立完善学前教育、
普通高中和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情况的通报

教财厅函〔2017〕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近些年，各地积极探索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和特殊教育学校的经费投入机制，积累了一定经验。近期

印发的《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

（2017—2020年）》和《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对制定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和特殊

教育学校生均拨款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贯彻落实好国家相关文件精神，推进一些地方尽快研究制定生

均拨款制度，我们对各地的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供各地学习借鉴。

一、学前教育

1.制定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或生均综合补助标准，确保公办园正常运转。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3个省（区、市）和宁波、厦门、青岛

等3个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台了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大连出台了生均综合补助标

准。其中，北京为2250元，上海、天津为1200元，海南为600元，陕西学前一年标准为1300元。青海规定公

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所需资金由省、市（州、县）按照8:2的比例分担。江苏、宁夏、青海等地都明确要求根

据教育发展、财力状况、办园成本、物价水平，适时提高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2.制定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政策，支持提供普惠性服务。北京按照1000元的标

准对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予以补贴。目前28个省份和5个计划单列市都出台了普惠性民办园认定管理办

法，制定了具体的财政扶持措施。陕西、西藏按照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对普惠性民办园进行补

助，青岛按照2400元的生均定额补助标准扶持普惠性民办园。天津、辽宁、广西、青海等省对提供普惠性

服务、收费合理、质量合格的民办园按照班级规模、办园质量等进行奖补。

二、普通高中教育

1.制定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保障普通高中学校正常运转。截至目前，北京、天津、山西、辽宁、

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西藏、陕西、

青海、宁夏等21个省份和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等5个计划单列市制定了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标准。其中，超过2000元的有北京、上海、大连、宁波、深圳等地；1000元—2000元的有天津、辽

宁、黑龙江、江苏、湖北、海南、重庆、四川、青岛、厦门等地。



                                             

重庆于2014年将拨款标准从生均500元提高到1000元，并提出今后将逐步提高标准。北京、江苏、广

西、青岛、宁波、厦门和深圳等地近年来也不同程度提高了拨款标准。

2.建立按比例分担的奖补机制，落实地方各级政府责任。陕西规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

准由省与市县财政按5:5的比例分担，市县分担比例由各市（区）自行确定；青海由省、市（州、县）按照

8:2比例分担。宁夏对达到基准定额并全额落实到位的市、县（区），按照基准定额的50%进行奖补，资金

由自治区财政承担。

3.提高寄宿制学校拨款水平，适应寄宿学校办学需要。大连规定寄宿制学校按实际集中住宿的学生

数，在原有标准基础上上浮25%；深圳规定寄宿制公办学校根据寄宿生人数，按生均300元标准提高财政补

助水平。

三、特殊教育

2016年，各地已普遍将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至6000元以上，基本保障了

特殊教育学校的日常运转。北京规定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为12000元，广东最低为小学9200

元、初中15600元，上海为7800元，福建省一级的学校2017年达到7600元。除义务教育阶段外，多地还对非

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提出了要求，如新疆规定特殊职业教育学生的生均公用经费在义务教育阶段标

准的基础上提高50%。青岛市规定各区（市）按照当地普通初中10倍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即11000元的标

准对接收残疾幼儿的幼儿园予以补助，并从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统一免除公办幼儿园残疾幼儿的保教费，

在民办园就读的残疾幼儿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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